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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 

第四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19年 6月 21日出具的《关于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四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2019]308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

函”）的要求，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安永华明”“安永”或“我们”）

作为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的申报会计师，对审核问询函中涉

及申报会计师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1、关于引用数据 

 请发行人说明：（1）“股票期权授予日及行权增资前后公司估值及对应市盈率情况”表格中使用的净

利润数据与本次申报存在差异的原因；（2）招股说明书引用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审计报告中的数据，而非本次申报会计师审计的数据的原因及合理性，逐项说明引用的数据与本次申报

数据之间的差异及差异原因；（3）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否是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招股说明书引用其相关报告和数据是否合规。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股票期权授予日及行权增资前后公司估值及对应市盈率情况”表格中使用的净利润数据与本次

申报存在差异的原因 

“股票期权授予日及行权增资前后公司估值及对应市盈率情况”表格中使用的净利润数据来自于公司

2016年、2017年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山东和信”）审计的财务报表，该

报表即公司的原始财务报表。 

公司本次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并聘请安永华明对公司 2016 年至 2018 年的财务报

表进行审计；在审计过程中，安永华明对公司原始财务报表部分科目进行了调整，涉及利润表的主要科目

包括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期间费用等，从而导致申报财务报表中 2016年、2017年的净利润与经山东和信

审计的财务报表净利润数据存在差异。 

（二）招股说明书引用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的数据，而非本次

申报会计师审计的数据的原因及合理性，逐项说明引用的数据与本次申报数据之间的差异及差异原因 

1、引用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数据的原因及合理性 

发行人聘请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股票期权在授予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公允价值进

行评估；评估报告采用收益法对公司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企业价值进行了评估。在收益法评估中，评

估机构所引用的财务数据来自公司经山东和信审计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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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青岛海尔向海尔生物医疗控股转让 22%的出资份额，青岛海尔聘请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对发行人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的公允价值进行了评估；在收益法评估中，评估机构所引用的

财务数据来自公司经山东和信审计的财务报表。 

综上，考虑到在进行上述公司价值评估过程中，评估机构所引用的发行人历史财务数据均来自于经山

东和信审计的财务报表。因此，选取经山东和信审计的净利润作为市盈率的计算基数，能够客观反映公司

在股票期权授予日及行权增资前后估值水平的对比关系。 

2、引用的数据与本次申报数据之间的差异及差异原因 

2016年、2017年，经山东和信审计的财务报表即为公司原始财务报表。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公司聘请安永华明对 2016年至 2018年的三年连续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根据经安永华明审计的申报财务报表，公司 2016年、2017年度净利润分别为 12,320.97万元、6,039.15

万元，与经山东和信审计的净利润数据存在差异。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 2016年 

经安永华明审计的净利润 6,039.15 12,320.97 

经山东和信审计的净利润 13,659.42 10,381.59 

净利润差异金额 -7,620.27 1,939.37 

 

上述差异主要是由于安永华明在对公司 2016-2018 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时，对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股份支付费用等科目进行审计调整所致。相关差异的逐项说明详见《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申报

财务报表与原始财务报表的差异比较表》及安永华明出具的《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申报财务报

表与原始财务报表的差异比较表的专项说明》。其中，涉及发行人合并利润表的主要差异事项如下： 

审计调整事项 2017年 2016年 

收入跨期调整 调减营业收入 304.77万元 调减营业收入 749.70万元 

成本跨期调整 调增营业成本 152.89万元 调减营业成本 534.75万元 

调整股份支付费用 调增股份支付费用 8,367.39万元 - 

其他期间费用调整 调减相关费用 1,101.23万元 调减相关费用 2,332.64万元 

 

3、按照安永华明审计净利润的市盈率对比 

股票期权授予日及行权增资前后，公司估值及对应市盈率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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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倍 

事项 
评估/作价 

基准日 

公司估值 

（亿元） 

净利润 

对应年度 
净利润 1 市盈率 1 净利润 2 市盈率 2 净利润 3 市盈率 3 

授予股票期权 2017-06-30 16.72 2016年 10,381.59 16.10 12,320.97 13.57 12,320.97 13.57 

凯雷投资向奇君投资

转让 30%的出资份额 
2017-12-31 22.95 

2017年 

13,659.42 16.80 6,039.15 38.00 14,406.55 15.93 

维梧资本向国药投资

转让 4.20%的出资份额 

2017-12-31 22.95 13,659.42 16.80 6,039.15 38.00 14,406.55 15.93 

维梧资本向龙汇和诚

转让 3.80%的出资份额 

青岛海尔向海尔生物

医疗控股转让 22%的出

资份额 
2017-12-31 22.96 13,659.42 16.81 6,039.15 38.02 14,406.55 15.94 

海尔生物医疗控股向

海创睿转让 15%的出资

份额 

注：市盈率 i=公司估值/净利润 i；其中净利润 1来自经山东和信审计的原始财务报表，净利润 2来自

经安永华明审计的申报财务报表，净利润 3为经安永华明审计的财务报表基础上，剔除 2017年股份支付影

响后的净利润金额 

 

受股权激励确认股份支付费用的影响，公司 2017 年度经安永华明审计的净利润为 6,039.15 万元，由

此计算的 2018 年公司历次股权转让估值所对应的市盈率较高。剔除股份支付费用的影响后，公司 2017 年

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14,406.55万元，所对应的市盈率水平接近 16倍，高于授予股票期权时点公司公允价值

对应的市盈率水平 13.57倍。 

因此，以安永华明审计的净利润计算得出的“股票期权授予日及行权增资前后公司估值及对应市盈率

情况”的对比情况与《招股说明书》中引用山东和信审计的财务报表所计算的市盈率对比情况不存在重大

差异。 

2018年，公司历次股权转让估值所对应的市盈率高于公司期权授予日评估价值对应的市盈率，主要是

由于相关股权转让估值所参考评估报告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7年 12月 31日，较期权评估报告的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晚 6 个月，因此评估机构在进行企业价值评估、交易各方协商转让价格时，综合考

虑了公司 2017年完整会计年度的经营情况及未来规划与成长预期，具有合理性。 

（三）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否是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招股说明

书引用其相关报告和数据是否合规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持有经财政部、证监会下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许可证》，具备执行证券相关业务的资质。 

山东和信系公司此前聘请的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在授予期权对公司价值进行评估、青岛海尔拟转

让发行人部分股份对公司价值进行评估时，安永华明尚未出具发行人 2016年-2018年的三年连续审计报告，

评估机构出具相关评估报告时均引用经山东和信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 

综上，山东和信具有证券业务资格，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引用山东和信审计报告及相关数据，主要是

由于在股票期权授予日及行权增资前后公司价值评估均系基于经山东和信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引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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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能够客观反映公司在股票期权授予日及行权增资前后估值水平的对比关系，具有合理性，不存在违规

情形。 

   【申报会计师核查】 

针对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取得并查阅了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2016年、2017年度审计报告，将

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财务报表与发行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时的财务报表进行核

对，确认数据是否一致； 

（2）取得了公司管理层编制的《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申报财务报表与原始财务报表的差异

比较表》，并基于为申报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的审计工作对差异比较表发表了专项说明； 

（3）取得并查阅了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青天评咨字[2018]第 QDU1037号、青天评报

字[2018]第 QDV1065号评估报告，核查评估报告中所引用的相关财务报表； 

（4）复核了发行人 2018 年历次股权转让估值所对应的市盈率和期权授予日公司估值所对应的市盈率

的计算过程； 

（5）取得并查阅了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资质证书。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补充披露及说明的如下内容与我们核查的情况一致： 

（1）“股票期权授予日及行权增资前后公司估值及对应市盈率情况”表格中使用的净利润数据来自于

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财务报表，即发行人的原始财务报表；本次申报会计师

出具的审计报告对发行人原始财务报表进行了部分审计调整，导致净利润数据存在差异； 

（2）发行人引用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净利润数据，主要是由于评估机构

出具的相关评估报告引用的财务报表系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引用相关财务报

表数据主要是为保持市盈率计算口径的对应关系、客观反映发行人在股票期权授予日及行权增资前后估值

水平的对比关系，具有合理性； 

（3）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引用的经山东和信审计的净利润数据与本次申报数据之间的差异主要系

申报会计师进行审计调整所致，利润表调整事项主要涉及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期间费用等科目。相关审

计调整的具体情况在《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申报财务报表与原始财务报表的差异比较表》及安

永华明出具的《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申报财务报表与原始财务报表的差异比较表的专项说明》

中进行了逐项说明； 

（4）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业务资格，招股说明书引用其相关报告和数据

不存在违规的情形。 

 

 问题 2、关于毛利率 

请发行人：（1）量化分析并披露经销模式下毛利率显著高于直销的原因；（2）说明“第三方实验室

产品业务以及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政府

机构公开招标采购项目”等项目毛利率较低的原因，是否存在其他类似毛利率较低的项目；（3）披露扣除

特殊项目后直销和经销毛利率的差异情况及差异原因；（4）在招股说明书中收入、毛利率分析部分相关内

容中，若存在具体项目影响的，请在分析过程中补充相关项目的影响，而非仅分析量价变动。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情况并发表意见。另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直销模式和经销模

式下毛利率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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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发行人回复情况 

（一）量化分析并披露经销模式下毛利率显著高于直销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经销毛利率高于直销毛利率，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经销模式 53.28% 56.08% 53.76% 

直销模式 44.07% 36.74% 39.56% 

合计 51.08% 52.69% 52.98% 

 

报告期内，公司直销模式毛利率低于经销模式毛利率，主要是由于直销模式中部分政府招标采购项目

和公司 2017年起从事的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毛利率较低所致。具体情况如下： 

（1）2016年，公司直销业务中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采购项目的毛

利率分别为 19.50%、23.31%，处于较低水平；上述项目属于政府机构招标采购项目，竞价激烈、订单毛利

率较低； 

（2）2017年，公司向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要销售冷库产品，因冷库产品非公司自产，公司当年

对其销售冷库产品的毛利率仅为 10.11%，处于较低水平；同时，公司中标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招标

采购项目，当年对其销售的毛利率为 22.59%； 

（3）2017年以来，公司新开展了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相关产品非公司自产，毛利率较低；2017年、

2018年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的毛利率分别为 13.13%、12.00%。 

（二）说明“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以及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政府机构公开招标采购项目”等项目毛利率较低的原因，是否存在其他类似毛

利率较低的项目 

1、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毛利率较低的原因 

2017年，公司开始从事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公司主要向客户提供实验室仪器设备、实验室耗材等

第三方产品，因相关产品非公司自产，因此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的毛利率水平较低。 

2、部分政府机构开招标采购项目毛利率较低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执行的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等政府机构招标采购项目毛利率较低，主要原因包括： 

（1）相关项目采用招投标的形式进行，竞价较为激烈；为获取采购项目订单，公司采用低毛利率的竞

争策略，导致上述项目的毛利率显著低于直销模式的平均毛利率； 

（2）2017年，公司向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要销售的是冷库产品，冷库产品非公司自产，因此销

售毛利率显著低于自产产品毛利率，从而进一步拉低了上述政府机构采购项目当年的毛利率。 

3、其他类似毛利率较低的重大销售项目 

报告期内，除上述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以及部分政府机构招标采购项目外，公司不存在其他类似的

毛利率较低的重大销售项目。 

（三）披露扣除特殊项目后直销和经销毛利率的差异情况及差异原因 



8-2-6 

报告期内，公司因开展毛利率相对较低的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以及执行部分毛利率较低的政府机

构招投标采购项目，导致直销模式毛利率低于经销模式。在剔除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以及上述政府机构

招标采购项目后，公司直销业务的毛利率水平分别达到 53.52%、58.64%和 58.07%。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直销模式毛利率 44.07% 36.74% 39.56% 

剔除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后的

直销模式毛利率 
57.55% 50.73% 39.56% 

剔除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及部

分低毛利率政府采购 

项目后的直销模式毛利率 

58.07% 58.64% 53.52% 

经销模式毛利率 53.28% 56.08% 53.76% 

 

在扣除特殊项目后，2016年公司直销模式毛利率与经销模式基本一致。2017年、2018年，公司直销模

式的毛利率分别为 58.64%、58.07%，超过经销模式毛利率，主要是由于 2017 年、2018 年公司毛利率较高

的境外直销收入规模及占比增幅较大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境外业务的开拓，并于 2017年先后中标印度卫生部采购项目及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采购项目，进一步拉动公司直销模式下的境外业务收入规模实现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境外直销收入

占直销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29.55%、40.31%和 61.00%，占比逐年提升；各年毛利率分别为 58.34%、58.98%

和 58.33%，处于较高水平且基本保持稳定。因此，高毛利率的境外直销模式的收入占比增幅较大，拉高了

公司直销模式的整体毛利率。 

（四）在招股说明书中收入、毛利率分析部分相关内容中，若存在具体项目影响的，请在分析过程中

补充相关项目的影响，而非仅分析量价变动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八、经营成果分析”之“（三）

毛利及毛利率”之“3、毛利率分类构成情况”之“（3）药品与试剂安全”部分补充了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政府机构招标采购项目对发行人 HYC 系

列冷藏箱（700L以下）产品毛利率的影响分析如下： 

“除上述差异外，容积 700L 以下的 HYC 系列产品毛利率相对较低，其中包含部分低毛利率的政府机

构直销项目，该类项目主要销售的为容积 700L以下的 HYC系列产品。 

2016年，公司中标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采购项目，主要向其销

售 HYC-310型号产品；因上述订单通过公开招投标形式取得，公司采取低毛利率竞争策略取得订单，HYC-

310产品的销售毛利率为 20.12%，处于较低水平。 

2017年，公司向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销售 HYC-360、HYC-68等型号产品，相关项目订单通过招标

形式取得，毛利率为 22.59%，处于较低水平。”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八、经营成果分析”之“（三）

毛利及毛利率”之“3、毛利率分类构成情况”之“（4）疫苗安全”之“2）冰衬疫苗冷藏/冷冻箱产品毛利

率变动分析”部分补充披露了印度卫生部采购项目对 2017年度销售毛利率变动的影响分析如下： 

“2017 年，公司中标的印度卫生部采购项目实现销售，主要型号产品 HBD-116 的销售毛利率达到

55.66%，显著高于 2016 年公司主要销售的 HBC-340 产品约 45%左右的毛利率，从而导致 2017 年公司冰衬

疫苗产品的毛利率较上年增幅较大。” 

（五）补充披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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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八、经营成果分析”之“（三）

毛利及毛利率”之“5、不同销售模式毛利率差异情况”之“（1）不同销售模式的毛利率情况对比”部分对

回复事项（一）、（三）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披露。 

【申报会计师核查】 

针对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取得并查阅了发行人直销模式下的销售明细表，复核发行人直销模式下相关客户的毛利率情况，

核查发行人直销模式毛利率低于经销模式的原因； 

（2）取得并查阅了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等政府机构招标采购项目的产品销售合同、销售台账，并抽查了相关项目的招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

核查相关项目的毛利率水平； 

（3）取得并查阅了发行人从事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的销售明细表，抽查了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重

要客户的销售合同； 

（4）对发行人财务负责人、销售负责人进行了访谈，了解发行人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以及政府机构

招标采购项目毛利率较低的原因； 

（5）复核了发行人剔除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以及上述政府机构招标采购项目后的毛利率计算过程； 

（6）取得并查阅了发行人印度卫生部采购项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的销售合同、销售明细表，核

查发行人上述项目的毛利率情况以及其对发行人相关业务毛利率的影响。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补充披露及说明的如下内容与我们核查的情况一致： 

（1）发行人经销模式下毛利率显著高于直销模式的主要原因系发行人直销模式中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

务以及部分政府机构招标采购项目的毛利率较低； 

（2）发行人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的产品非发行人自产，因此毛利率处于较低水平；发行人部分政府

机构采购项目毛利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包括为获取政府机构招标项目订单而采用低毛利率的定价竞争策略，

以及 2017年主要销售的冷库产品非公司自产，毛利率较低； 

（3）扣除特殊项目后，2016年发行人直销模式毛利率与经销模式较为接近；2017年、2018年发行人

直销模式毛利率高于经销模式毛利率，主要是由于发行人境外直销的毛利率较高，而境外直销规模及占比

均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拉高了发行人直销模式 2017年、2018年的毛利率； 

（4）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的相应部分补充披露影响发行

人相关业务毛利率的具体项目情况。 

 

三、另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直销模式和经销模式下毛利率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发表明确核查意

见。 

【申报会计师核查】 

1、直销模式和经销模式下毛利率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直销模式的毛利率分别为 39.56%、36.74%和 44.07%，低于发行人经销模式毛利率，

主要是由于发行人直销模式业务中存在毛利率较低的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和部分通过招投标形式获取的

政府机构采购项目。 

报告期内，发行人从事的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主要向客户提供实验室仪器设备、实验室耗材等产品，

相关产品非公司自产，因此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的毛利率水平较低；2017年、2018年，公司第三方实验

室产品的毛利率分别为 13.13%、12.00%，显著低于公司直销模式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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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对于直销模式中的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北京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等政府机构采购项目，因通过招投标形式获取项目，因此发行人采用了低毛利率的竞争策略，

相关项目的毛利率较低；2017年，发行人向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销售的主要产品为非自产的冷库产品，

毛利率仅为 10.11%，显著低于发行人直销模式平均毛利率水平。 

在剔除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和部分通过招投标形式获取的政府机构采购项目后，发行人直销模式的

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53.52%、58.64%和 58.07%。其中，2016 年直销模式毛利率与经销模式基本一致，2017

年、2018 年直销模式毛利率高于经销模式，主要是由于毛利率较高的境外直销收入规模和占比持续增长。 

 

2、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报告期内，发行人经销模式下毛利率高于直销模式的主要原因系发行人直销模式中第三方实验室产品

业务以及部分政府机构招标采购项目的毛利率较低。其中，发行人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的产品非发行人

自产，因此毛利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发行人部分政府机构采购项目毛利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包括为获取相

关政府机构招投标项目业务而采用低毛利率的定价策略，以及 2017年向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要销售

的冷库产品非公司自产，毛利率较低。在剔除上述特殊项目后，报告期内发行人直销模式毛利率基本接近

或高于经销模式毛利率。 

综上，发行人直销模式和经销模式下的毛利率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 

 

问题 3、其他信息披露问题 

请发行人：（1）明确披露报告期内的收购和重组事项被重组方重组前一个会计年度末的资产总额或前

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达到 或超过重组前发行人相应项目的具体占比，说明上述企业合并是

否会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利影响；（2）说明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情况、与发行人研发费

用的差异情况、未申报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对应的项目情况、发行人的研发费用中是否存在其他途而非，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发行人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否合规及相关主管部门的认可情况；

（3）明确披露应收账款逾期情况；（4）说明报告期内售后费用与其他应付款、预计负债变动金额的数据勾

稽关系；并说明报告期内是否存在与售后相关的、不予计提而直接进入当期损益的费用，相关费用发生的

原因及不计提的原因；（5）分析和披露 2019年一季度业绩与上年同期扣除股权激励影响后的比较情况，并

说明半年度业绩预计数及同比变化情况。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回复事项 

（一）明确披露报告期内的收购和重组事项被重组方重组前一个会计年度末的资产总额或前一个会计

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达到或超过重组前发行人相应项目的具体占比，说明上述企业合并是否会对发

行人的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1、2016年收购 Biomedical UK 100%股权及 Labtech资产 

2016年 1月，发行人收购 Biomedical UK 100%股权及 Labtech资产。上述被收购资产 2015年相关财

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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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主体 年末总资产（注） 年度营业收入 年度利润总额 

Biomedical UK 0.0009 - - 

Labtech资产 29.03 不适用 不适用 

小计 29.03 - - 

注：按 2015 年 12 月 31 日英镑对人民币汇率折算。Labtech 资产构成一项业务，但未单独核算收入、

利润总额 

 

上述被收购资产的资产总额占发行人 2015年末总资产 77,159.80万元（未经审计）的 0.04%。 

2、2017年收购 Biomedical India 100%股权 

2017年 7月，发行人收购 Biomedical India100%的股权。Biomedical India成立于 2017年 6月。截

至收购时，Biomedical India 未开展业务，其总资产 11,000.00 元，占发行人 2016 年末总资产的比例为

0.001%。 

3、2017年收购海特生物 85%股权 

2017年 8月，发行人收购海特生物 85%股权。海特生物成立于 2016年 12月，截至 2016年末，海特生

物尚无资产负债，亦未开展业务。 

4、2018年收购海盛杰 70%股权 

2018年 1月，发行人收购海盛杰 70%股权。2017年，海盛杰主要财务数据及占发行人对应项目的比例

如下： 

单位：万元 

主体 年末总资产 年度营业收入 年度利润总额 

海盛杰 332.64 62.45 -13.69 

发行人
 

119,067.95 62,140.75 8,427.07 

占比 0.28% 0.10% 不适用 

 

被重组方海盛杰前一个会计年度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均未超过重组前发行人相应项目的

1%，未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发行人相关收购事项涉及标的资产规模较小，上述企业合并未对发行人持续经

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说明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情况、与发行人研发费用的差异情况、未申报加计扣除的研发

费用对应的项目情况、发行人的研发费用中是否存在其他用途而非研发用途的费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

发行人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否合规及相关主管部门的认可情况 

1、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情况、与发行人研发费用的差异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账面金额与申请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金额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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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公式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研发费用账面金额 A 9,035.39 8,287.78 3,566.85 

申请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金额 B 5,437.59 3,008.97 1,948.62 

差异金额 C=A-B 3,597.80 5,278.81 1,618.23 

计入研发费用账面金额的股份支付

费用 
D 1,091.89 1,989.18 - 

扣除股份支付后的未申报加计扣除

的研发费用金额 
E=C-D 2,505.92 3,289.63 1,618.23 

注：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账面金额包括研发部门员工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股份支付费用未申请

加计扣除 

 

2、未申报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对应的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扣除股份支付后财务报表确认的研发费用与申报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的差异原因，主要包

括部分不属于研发加计扣除范围的研发费用，发行人出于谨慎性或保密性考虑未申报加计扣除的研发项目

费用，以及超过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 10%的其他相关费用。具体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1）不属于研发加计扣除范围的相关费用 1,629.24 1,547.34 904.49 

其中：    

人工费用 494.11 600.35 330.02 

租赁费 373.82 188.93 153.57 

能源动力费 153.54 149.52 149.25 

折旧及摊销 162.21 76.82 103.51 

委托研发费 69.97 47.60 21.08 

办公费 160.00 96.71 85.88 

截至期末未收到发票的研发费用 215.59  387.41  61.18  

（2）出于谨慎性或保密性考虑未申报加计扣除的研发项

目费用 
396.21 1,448.67 320.41 

（3）超过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 10%限制而未申请的

其他相关费用 
480.47 293.62 393.32 

合计 2,505.92 3,289.63 1,618.23 

 

（1）不属于研发加计扣除范围的相关费用 

1）人工费用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可以加计扣除的人员人工费用是指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

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以及外聘研发

人员的劳务费用。故发行人研发管理人员的人工费用、研发人员的职工教育经费等，不属于可加计扣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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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此外，发行人于年末计提的本年研发人员奖金，由于未在当年发放，因此也不属于当年可加计

扣除的研发费用。 

2）租赁费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可以加计扣除的租赁费是指通过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用于研发活动的仪

器、设备租赁费。故发行人为开展研发活动租赁的物业租赁费，不属于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 

3）能源动力费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可以加计扣除的能源动力费是指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的材料、燃料和动力

费用。发行人的能源动力费主要为电费，发行人于日常核算过程中，未明确区分研发办公和研发项目直接

耗用的能源动力费，出于谨慎考虑，发行人能源动力费整体未进行加计扣除申报。 

4）折旧与摊销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可以加计扣除的折旧与摊销费是指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

软件、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包括许可证、专有技术、设计和计算方法等）的摊销费用。故发行人部分用于

研发活动的非仪器设备的固定资产的折旧费，不符合加计扣除条件。 

5）委托研发费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企业委托外部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照费用实际发

生额的 80%计入委托方研发费用并计算加计扣除。发行人 20%的委托研发费未计入加计扣除金额。 

6）办公费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办公费不属于法规规定的加计扣除范围，发行人未申请该类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 

7）截至期末未收到发票的研发费用 

发行人发生的部分研发费用于各年末暂时未取得供应商发票，因此未申请加计扣除。 

（2）出于谨慎性或保密性考虑未申报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所对应的具体项目情况 

根据《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财税〔2015〕119号）规定，企业发生产品（服务）的

常规性升级或对现存产品、服务、技术、材料或工艺流程进行的重复或简单改变活动支出不适用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因此，对于不涉及核心技术的质改升级类项目（如模具/零部件改进、结构外观调整等），或研发成果

应用拓展类项目等，基于谨慎原则，公司未申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此外，对于 9 系列物联网血液冷藏箱等产品研发项目，涉及公司前瞻性技术研发布局，或涉及技术保

密规定，基于商业和技术保密考虑，公司未申请项目费用加计扣除。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项目费用中出于谨慎性或保密性考虑未申报加计扣除的具体项目及未申报加计扣

除的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研发费用中未申报加计扣除的金额 

未申请原因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超低温、低温保存箱研发及性能

提升 
39.95 134.18 91.16 质改升级和应用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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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研发费用中未申报加计扣除的金额 

未申请原因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超低温节能 J系列项目研发 36.15 54.94 8.44 质改升级和应用拓展 

自动化冷库及液氮存储项目 2.46 13.94 16.04 质改升级 

智静系列安全柜产品研发 6.29 39.67 40.89 质改升级和应用拓展 

恒温类产品性能提升 52.10 123.19 60.63 质改升级和应用拓展 

冰衬疫苗安全产品研发 40.39 44.21 - 质改升级和应用拓展 

太阳能疫苗安全产品研发 3.48 22.15 8.48 质改升级 

9 系列物联网血液冷藏箱产品研

发等项目 
215.40 1,016.40 94.78 技术和商业保密考虑 

合计 396.21 1,448.67 320.41 - 

 

（3）超过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 10%限制的其他研发相关费用 

根据财税〔2015〕119号规定，允许加计扣除的其他研发费用范围为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

如技术图书资料费、资料翻译费等，研发成果的检索、分析等，知识产权的申请费、注册费等，此项费用

总额不得超过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的 10%。故发行人研发部门发生的前述研发费用中超过限额的部分，

未进行加计扣除。 

3、发行人的研发费用中是否存在其他用途而非研发用途的费用 

报告期内，发行人在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研发费用及相应的归集方式具体如下： 

（1）直接费用：即与特定研发项目具有直接对应关系的研发费用，主要包括模具费、样机费、设计开

发费、认证费、检测费、直接材料投入等；直接费用由研发人员发起订单审批申请和支付审批申请，发行

人在“研发费用”科目下设立“研发费用-模具费、研发费用-样机费、研发费用-设计开发费”等二级科目

进行研发费用归集核算，所依据的主要原始凭证包括对公订单报账单、研发项目立项明细、合同、验收单、

发票等，上述原始凭证能够反映相关费用与发行人研发项目的直接对应关系，可以将研发费用与其他费用

或生产成本进行明确区分。 

（2）研发人员的人工费用：主要包括研发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人工费用；人工费用

在“研发费用-人工费用”科目进行归集核算，发行人研发人员与其他人员具有明确的岗位职责区分，不存

在与其他生产人员或管理、销售人员的人工费用混同的情况。 

（3）其他费用：主要包括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租赁房屋、软件等资产的折旧摊销费或租赁费，

研发人员的差旅费等；发行人单独区分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租赁房屋、软件等资产，将上述资产

的折旧摊销和租赁费用在“研发费用-折旧及摊销”、“研发费用-租赁费”等科目进行核算；根据差旅费

用单据在“研发费用-差旅费”科目归集研发人员差旅费用。 

综上所述，发行人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研发费用进行归集和核算，发行人的研发费用

中不存在其他用途而非研发用途的费用。 

4、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发行人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 

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发行人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情况如下：  



8-2-13 

 

单位：万元 

项目 公式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申请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研发费

用金额 
A 5,437.59 3,008.97 1,948.62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当期净利润

的影响金额 

B=A*（50%或

75%）*15% 
611.73 225.67 146.15 

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C 11,395.77 6,039.15 12,320.97 

占比 D=B/C 5.37% 3.74% 1.19% 

注：2016年、2017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为 50%，2018年为 75% 

 

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当期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分别为 146.15万元、225.67万元和 611.73万

元，占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1.19%、3.74%和 5.37%，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公司财务

数据的影响较小。 

5、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否合规及相关主管部门的认可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关

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97 号）、《关于

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40 号）及《关于提高研

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8〕99号）等相关规定，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对研发费

用中符合加计扣除规定的相关费用申报了加计扣除。 

公司已聘请青岛振兴税务师事务所，对报告期内各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进行专项审核，并由其出

具了《审核鉴证报告》（青振兴税鉴字[2017]07-060 号、青振兴税鉴字[2018]07-001 号、青振兴税鉴字

[2019]07-001号）。 

2016-2018年度，发行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涉及的纳税申报表均已取得主管税务部门的受理和认定。 

2019年 6月，公司取得国家税务总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出具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合规情况

说明：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系我局管辖企业，该企业自 2016年 1月 1日至今，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的范围和金额、会计核算等方面，符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

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

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97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

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40 号）、《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

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8〕99号）等相关规定。” 

（三）明确披露应收账款逾期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逾期应收账款，公司应收账款逾期情况及逾期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逾期金额 770.00 606.78 345.16 

逾期金额占应收账款余额的

比例 
11.56% 13.24% 2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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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逾期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金额 
259.68 243.99 226.79 

逾期应收账款截至 2019年

5月末回款金额 
458.39 389.43 127.80 

逾期应收账款截至 2019年

5月末未回款金额 
311.61 217.36 217.36 

 

2012年 1月，发行人中标印度卫生部招标采购项目，并通过海尔集团电器产业有限公司代理该项目销

售，由于未能按合同约定时间交货，最终客户拒付 332,646.70美元货款。上述事项导致发行人对海尔集团

电器产业有限公司应收账款于报告期各期末处于逾期状态，发行人按照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原则，对该笔逾期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209.57万元。截至 2019 年 5 月末，公司对海尔集团电器产业有限

公司逾期金额中，上述 209.57万元尚未回款。 

截至 2019年 5月末，除上述海尔集团电器产业有限公司的逾期应收账款未回款外，公司报告期各期末

逾期应收账款中未回款金额分别为 7.79万元、7.79万元和 102.04万元，占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分

别为 0.59%、0.17%、1.53%，整体回款情况良好。 

（四）说明报告期内售后费用与其他应付款、预计负债变动金额的数据勾稽关系；并说明报告期内是

否存在与售后相关的、不予计提而直接进入当期损益的费用，相关费用发生的原因及不计提的原因 

1、报告期内售后费用与其他应付款、预计负债变动金额的数据勾稽关系 

公司售后费用包括期末预提的售后费及年度内实际发生的售后费用，具体情况如下： 

（1）期末预提售后费用 

1）通过“其他应付款——售后安装维修费用”预提 

对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印度卫生部等项目销售形成的售后维修费用，由于售后服务协议明确约定了

售后费用金额，公司根据协议约定，在期末对售后费用进行预提（借：销售费用-售后费用，贷：其他应付

款-预提售后费用），并在下期初将预提的售后费用全额冲回（借：其他应付款-预提售后费用，贷：销售

费用-售后费用）。因此，其他应付款-预提售后费用科目的期末余额与期初余额的差额即为该负债科目变

动对本期售后费用的影响金额。 

2）通过“预计负债——产品保修准备金”预提 

对于境内经销等其他已发生产品销售、预计在质保期内产生的售后维修费：在资产负债表日，公司结

合历史实际发生的产品售后质量损失率情况，估计公司销售的产品在质保期内需要承担的售后服务义务，

确认预计负债的期末金额（借：销售费用-售后费用，贷：预计负债-预提售后费用），并在下期初将预提

的预计负债全额冲回（借：预计负债-预提售后费用，贷：销售费用-售后费用）。因此，预计负债科目的期

末余额与期初余额的差额即为该负债科目变动对本期售后费用的影响金额。 

（2）年度内实际发生的售后费用 

对于年度内实际发生的售后费用，在相关售后服务实际发生时，公司确认售后费用（借：销售费用-售

后费用，贷：其他应付款-实际发生售后费用），在结算并支付售后款项时结转其他应付款（借：其他应付

款-实际发生售后费用，贷：银行存款）。因此，“其他应付款-实际发生售后费用”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即为

该负债科目所对应的本期售后费用金额。“其他应付款-实际发生售后费用”年末余额为当年实际发生但尚

未结算的售后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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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售后费用与其他应付款、预计负债科目的勾稽关系 

1）“其他应付款——售后安装维修费用”的余额=因预提售后费用形成的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当年实

际发生售后费用所确认的其他应付款中尚未结算的金额。报告期内，其具体勾稽关系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公式 2018年末 2017年末 2016年末 

“其他应付款-预提售后费用”期

末金额 
① 1,933.11 226.95 - 

“其他应付款-实际发生售后费

用”期末金额 
② 772.13 483.93 412.04 

合计 ③=①+② 2,705.24 710.88 412.04 

“其他应付款-售后安装维修费

用”期末金额 
④ 2,705.24 710.88 412.04 

 

2）“销售费用——售后费用”=因预提售后费用形成的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与期初余额的差额+因预提

售后费用形成的预计负债期末余额与期初余额的差额+当年实际发生售后费用而形成的其他应付款的贷方

发生额。 

报告期内，“其他应付款-预提售后费用”、“预计负债-预提售后费用”期末余额与期初余额的差额

的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公式 其他应付款-预提售后费用 预计负债-预提售后费用 

2018年末余额 ① 1,933.11 637.60 

2017年末余额 ② 226.95 704.24 

2016年末余额 ③ - 687.24 

2016年期初余额 ④ - 642.41 

2018年变动金额 ⑤=①-② 1,706.16 -66.64 

2017年变动金额 ⑥=②-③ 226.95 17.00 

2016年变动金额 ⑦=③-④ - 44.83 

 

报告期内，售后费用与其他应付款、预计负债科目的具体勾稽关系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公式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其他应付款-预提售后费用”期

末余额与期初余额的差额 
① 1,706.16 226.95 - 

“预计负债-预提售后费用” 

期末余额与期初余额的差额 
② -66.64 17.00 44.83 

“其他应付款-实际发生售后费

用”当年贷方发生金额 
③ 2,165.49 1,185.97 1,214.68 

合计 ④=①+②+③ 3,805.01 1,429.93 1,2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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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公式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销售费用-售后费用”的当期发

生额 
⑤ 3,805.01 1,429.93 1,259.50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售后费用与其他应付款、预计负债的科目变动情况能够勾稽，具有匹配性。 

2、报告期内是否存在与售后相关的、不予计提而直接进入当期损益的费用 

报告期末，公司在预计负债和其他应付款科目中分别对公司承担的售后义务进行了预提，相比未来年

度实际发生的售后费用，各期末计提金额谨慎、合理。除上述情形外，公司存在部分与售后服务相关、在

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费用，具体如下： 

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售后费用，主要是由于公司当期销售的产品在当期即发生售后服务。通

过预计负债计提的售后费用，是对在报告期末处于质保期内的产品销售在未来预计会发生的售后费用进行

的合理估计；公司在产品销售当期即已经实际发生的售后费用，不会体现在上期末的预提金额中。 

综上，对于在产品销售当年即发生售后服务的情形，公司在售后费用实际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具有合理性。 

（五）分析和披露 2019年一季度业绩与上年同期扣除股权激励影响后的比较情况，并说明半年度业绩

预计数及同比变化情况 

1、2019年一季度业绩与上年同期扣除股权激励影响后的比较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3月 2018年 1-3月 同比变动 

剔除股权激励费用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879.74 2,344.16  22.85% 

剔除股权激励费用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75.32 1,010.84  134.98% 

 

2018年一季度，公司因股权激励确认相关费用 4,092.75万元。剔除 2018年一季度同期的股权激励费

用影响后，2019 年一季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18 年一季度增长 22.8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18年同期增长 134.98%，增幅较大，主要因去年同期理财产品投资收益等

非经常性损益金额较大，而去年同期因借入短期银行借款，2018 年一季度财务费用达到 1,074.55 万元，

2019年 1月偿还 55,430万元银行借款后，发行人 2019年一季度财务费用同比减少 996.23万元。 

2、2019年上半年业绩预计数及同比变化情况 

公司合理预计 2019 年 1-6月可实现的营业收入区间为 43,341.36 万元至 47,675.49万元，与 2018年

同期营业收入 38,796.92 万元（未经审计）相比增长幅度为 11.71%至 22.88%；预计 2019 年 1-6月可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8,203.17 万元至 9,023.48 万元，与 2018 年同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2,574.94 万元（未经审计）相比增长幅度为 218.58%至 250.43%。剔除 2018 年同期股权激励费用影响后，

2019年 1-6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较 2018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14.44%至 25.89%。 

前述 2019年 1-6月业绩情况系公司初步预计数据，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六）补充披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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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二、发行人设立情况及报告期内的股本和

股东变化情况”之“（二）发行人设立以来的资产重组情况”之“2、股权收购情况”，对上述事项（一）进

行了补充披露。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九、资产质量分析”之“（二）

主要流动资产分析”之“2、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之“（2）应收账款”，对上述事项（三）进行了补充披

露。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四、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的主

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及“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四、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

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对上述事项（五）进行了补充披露。 

【申报会计师核查】 

针对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取得并查阅了报告期内企业合并事项被重组方重组前一年的财务报表等财务资料，对相关财务数

据占比情况进行了计算复核，对发行人进行了访谈； 

（2）取得并查阅了发行人的研发费用明细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明细表、研究开发费用所得税税前扣

除审核报告、未申请加计扣除项目的清单，核查发行人研发费用账面金额和加计扣除金额差异的原因，核

查加计扣除各项费用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访谈了发行人财务负责人、研发负责人，了解发行人研发费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的归集和核算

范围；抽查发行人研发项目的相关支出凭证，核查发行人研发费用的确认依据、核算方法及归集原则的执

行情况； 

根据发行人研发费用申请加计扣除的金额，复核并分析其对发行人财务数据的影响； 

取得了国家税务总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出具的合规情况说明、税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核鉴

证报告》、纳税申报表。 

（3）取得了发行人应收账款账龄明细表，并查阅了发行人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复核了应收账款逾

期情况及期后回款情况； 

（4）对销售费用中售后费用与其他应付款、预计负债等科目的勾稽关系进行了复核；取得并查阅了发

行人售后费用明细表，抽查了发行人提供售后服务的合同、售后费用的原始凭证等资料；对发行人财务负

责人进行了访谈，询问发行人关于售后费用的会计处理及核算方式等内容； 

（5）计算复核了 2018年一季度股权激励相关费用，及扣除同期股权激励费用后，2019年一季度净利

润同比增长情况；取得发行人 2019年上半年业绩预计数据资料并进行复核，对发行人进行了访谈。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补充披露及说明的如下内容与我们核查的情况一致： 

（1）报告期内，发行人相关收购事项涉及标的资产规模较小，相关企业合并未对发行人持续经营构成

重大不利影响； 

（2）发行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与研发费用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发行人按照税法相关规定申请加计扣

除，不属于研发加计扣除范围的相关费用未申报加计扣除，同时，出于谨慎性和保密性考虑，部分研发项

目费用未申请加计扣除；报告期内，发行人研发费用中不存在其他用途而非研发用途的费用；报告期内，

发行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影响金额占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1.19%、3.74%和 5.37%，

对发行人的财务数据影响较小；发行人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申请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税务师事务所已

出具《审核鉴证报告》，报告期内发行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涉及的纳税申报表均已取得当地税务部门的受

理和认定，发行人已取得国家税务总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出具的关于发行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

合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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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告期内，公司存在逾期应收账款，并已经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补充披露；除海尔集团电器产业

有限公司的逾期应收账款外，截至 2019年 5月末，发行人逾期应收账款大部分已实现回款； 

（4）报告期内，发行人售后费用与其他应付款和预计负债科目变动情况能够勾稽，具有匹配性；发行

人各年末预提的售后费用金额谨慎、合理；发行人存在与售后费用相关的、没有预提而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的费用，相关费用主要是由于当年实现的销售收入在当年即发生售后服务所致，对于该等情形，发行人未

进行预提而是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具有合理性； 

（5）剔除 2018年一季度同期的股权激励费用影响后，2019年一季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较 2018年同期增长 22.85%和 134.98%。公司合理预计

2019 年 1-6 月可实现的营业收入与 2018 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为 11.71%至 22.88%，预计 2019 年 1-6 月可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与 2018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为 218.58%至 250.43%。剔除 2018年同期股权激

励费用影响后，2019年 1-6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较 2018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14.44%至 25.89%，公司

经营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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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

的第四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之签署页） 

 

 

 

 

 

 

 

 

 

 

 

 

 

 


